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关于2025年三季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区县（自治县）、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质量监管，确保水利工程项目结构安全和质量安全，指导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技术审查，我局组织专家开展了2025年三季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次质量抽查涵盖3个区县审批的3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其中：新建水库项目1个，新建拦河景观闸坝（即水体整治提升项目）1个，水库除险加固项目1个。专家组对抽查项目开展了踏勘，并在现场将抽查发现的问题与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法人、勘察设计单位等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总体来看，本次抽查的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一般，抽查发现较重及以上等级的问题共9个（其中：严重2个，较重7个），分别为：江津区蔡家镇山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个严重，2个较重）；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1个严重，3个较重）、关里水库工程（2个较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强制性条文执行不到位。本次抽查中发现2个项目未严格执行强制性条文2条。如：黔江区关里水库工程未见坝顶预留沉降超高计算及设计，不符合《碾压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2020）第5.3.7条。

（二）设计方案未充分论证。如：江津区蔡家镇山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坝坝基防渗方案未充分研判前次整治方案，本次直接采用坝基帷幕灌浆防渗依据不足。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拦河坝渗流稳定、变形等问题研究不充分，工程措施方案未充分研究对已成堤防及有关建（构）筑物的不利影响。

三、有关要求

（一）迅速复核整改。市水利局将把本次抽查结果上报“八张问题清单”系统。各有关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务必根据此通报内容和现场专家交流有关意见迅速开展复核整改，并于12月31日前将复核整改情况报送市水利局备案。

（二）层层压实责任。各区县（自治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谁审批、谁负责”的工作主体责任意识，加强专家日常考核，严把审批质量关。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落实成果质量责任制，加强内部质量管控；对于除险加固项目，应根据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成果及核查意见，对水库存在的病险问题进行复核，并补充必要的勘察、检测和试验工作。
（三）定期警示约谈。市水利局将参照《水利工程勘测设计失误问责办法（试行）》，每半年对抽查发现问题较多项目的有关单位进行警示约谈。警示约谈标准：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情况通报中单个项目严重问题超过3个（含本数，下同），或较重问题超过7个；折算公式：1个严重问题=2个较重问题。

附件：2025年三季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质量

抽查问题清单

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艺馨；联系电话：023—89079067）

附件

2025年三季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勘察设计成果质量抽查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描述
	严重

程度
	备 注

	一
	江津区

	1
	江津区蔡家镇山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重庆渝宏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
	大坝渗流计算模型有误，计算结果不可信。大坝坝基防渗方案未充分研判前次整治方案，本次直接采用坝基帷幕灌浆防渗依据不足；坝体渗漏情况不明。
	严重
	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T619-2021）第6.20.2条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技术要求》（办运管[2022]195号，以下简称《技术要求》）第5.4.1条

	（2）
	未见坝坡抗滑稳定计算参数、模型；上游坝坡整治方案未经分析比较直接采用挖坝回填方案依据不足。
	较重
	不符合《技术要求》第5.4.1条

	（3）
	未查明放水设施病害原因，直接拆除重建方案依据不足。
	较重
	不符合《技术要求》第5.6条

	二
	黔江区

	1
	黔江区黔江河水体整治提升（一期）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淮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工程措施方案未充分研究对已成堤防及有关建（构）筑物的不利影响。
	严重
	不符合《橡胶坝工程技术规范》（GBT 50979-2014）第3.3.10条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2008）第3.0.13条

	（2）
	设计洪水成果未与本地区已成工程成果进行对比分析。
	较重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第 4.3.7条（强条）

	（3）
	项目建设地质条件复杂，地质评价和建议与工程方案和措施不完全匹配。
	较重
	不符合《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SL55-2005相关条款

	（4）
	拦河坝渗流稳定、变形等问题研究不充分，有关处理措施未充分论证。
	较重
	不符合《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16）第6.0.2条、6.0.4条、8.1.8条

	2
	黔江区关里水库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
	未阐明径流及洪水汇流区域水文边界条件。 
	较重
	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第6.1.3条和《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SL55-2005）第5.2.1条

	（2）
	部分水工建筑物未见有关计算及设计：
坝顶预留沉降超高计算及设计；常遇洪水消能防冲计算、消力池底板抗浮稳定计算；左岸抗滑桩、挡土板计算参数及布置设计等。
	较重
	不符合《碾压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2020）第5.3.7条（强条）、《溢洪道设计规范》（SL253-2018）第3.5.2条、第5.6.2条和《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SL386-2007）第6.7.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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